
 台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         

109 年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申請辦法 

 

一、主    旨：鼓勵本會會員子女努力向學，獎勵優秀人才。 

二、對    象：凡本會會員未積欠會費者，其子女在學成績優良； 

學業成績合乎下列規定者，可提出申請。 

三、成績評定標準： 

1. 國小成績總平均 90 分(含)以上。 

2. 國中成績平均 85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3. 高中成績平均 8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四、名    額：國小三十名、國中十五名、高中十名，合計五十五名。 

五、獎    勵： 

(一) 獎狀－凡符合申請資格之會員其子女，頒發獎狀乙紙以茲鼓勵。 

(二) 獎狀及獎金－凡達本會規定之成績標準，名額內錄取者，每名各發獎狀乙

紙及獎學金。 

  ~ 獎學金金額如下： 

1. 國小新台幣伍佰元整。 

2. 國中新台幣壹仟元整。 

3. 高中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。 

（三）以第一次申請本獎學金之會員子女為主。 

（四）以總成績分數高低排列獎勵名額，若總成績分數相同，再以國文－數學 

      －理化，依分數高低排列。除錄取名額外其餘合格名單頒發獎狀乙紙， 

      以茲鼓勵。 
 

六、申請手續：(一)申請時間自 109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止， 

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截止日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        (二)申請時需繳交證件（請依序裝訂）： 

1. 詳填本會獎學金申請書。 

2. 108 學年度（上、下兩學期）在校全學年學業成績證明正本乙份。 

請向學校教務處申請，如係影本需經學校蓋章。 

（成績通知單或學習成果恕不受理） 

3. 戶口名簿影本乙份。(以前申請過的不需提供) 

※以上文件皆需存檔備查，恕不寄還！ 

 

七、審  核：由本會理監事會審核確認通過後頒發獎金及獎狀。 

八、表揚時間：經理監事會審查決定後，審核合格名單將公告於本會網站，不再另行通知；只領

獎狀者，獎狀屆時隨會員大會通知函一併寄給會員。惟領取獎金的子女，於次年

會員大會中公開表揚。 

 

九、本辦法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